
审批意见

泰环境审报告表〔2021〕15 号

经研究，对《泰安市中心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(DSA)应用项目》

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
一、泰安市中心医院位于泰安市龙潭路 29 号。医院拟对第一住院

部东配楼与门诊楼连廊三层西侧房间进行改造，改造后命名为 DSA 手

术室；同时拟购置 1 台 GE 医疗集团生产的 INNOVA IGS 530 型数字减

影血管造影机(DSA),属Ⅱ类射线装置。该项目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

提出的辐射安全和防护措施及本审批意见的要求后，对环境的影响符

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，我局同意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的项目

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采取的辐射安全和防护措施建设该项目。

二、该项目应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

施和以下要求。

(一)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

1.落实辐射安全管理责任制。医院法人代表为辐射安全工作第一

责任人，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。医院应设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

管理机构，统一负责全院的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或指定 1 名本科以上学

历的技术人员，专职负责全院的辐射安全管理。DSA 工作场所应安排相

应的技术人员负责辐射安全管理，落实岗位职责。

2.落实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制度、DSA 装置操作规程、辐射防护和安

全保卫制度、设备维护、维修制度、培训计划和监测方案等，建立辐

射安全管理档案。

(二)加强辐射工作人员及患者的安全和防护工作

1.认真落实培训计划，组织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培训学习

和报名考核；考核不合格的，不得上岗。

2.按照环境保护部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

法》（部令 18 号）的要求，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，做到 1

人 1 档。辐射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，每 3 个月进行 1 次个人剂

量监测。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量档案和个人剂量监测管理，发现个人

剂量监测结果异常的，应当立即核实和调查，并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告。

3.使用 DSA 时，医护人员应穿戴铅衣、铅帽、铅眼镜等个人防护

用品，并在铅防护屏后工作，确保辐射工作人员所受照射剂量符合《电

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(GB18871-2002)规定的标准限值。

4.使用 DSA 时，应对患者采取有效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，严格控



制受照剂量。

(三)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护工作

1.完善辐射环境监测方案，配备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的

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，包括个人剂量测量报警、辐射监测等仪器,定期

开展监测。

2.医院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上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，标志

应符合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(GB18871-2002)的要

求。

3.射线装置机房应采取有效屏蔽措施,确保距机房外表面 30cm 处

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.5μSv/h。

4.做好射线装置、安全与防护设施的维护、维修，并建立维护、

维修档案。

5.制定并严格执行辐射环境监测计划。

(四)定期修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，有计划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

演练。若发生辐射事故，应及时向生态环境、公安和卫生等部门报告。

三、该项目建成后要按规定的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,经验收

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
四、本审批意见有效期为五年，若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，须重新向我局报批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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